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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名称：漳州水仙绿化养护项目、无极药业绿化养护及公共卫生清洁外包项目

2.项目内容：

2.1漳州水仙南山厂区所有绿化地、苗木养护及时令鲜花的摆放与养护（含食堂摆放的小盆栽、花卉等）。

2.2漳州水仙印刷车间所有绿化地、苗木养护及时令鲜花的摆放与养护及公共卫生清洁工作。

2.3无极药业公司厂区所有绿化地、苗木养护及时令鲜花的摆放与养护（含食堂摆放的小盆栽、花卉等）及公共卫生清洁工作。
3.相关要求：

3.1绿化养护要求详见附件三《水仙药业绿化养护管理标准》。

3.2无极药业厂区果树养护：中标方负责养护劳动实施，肥料及农药等物料费用由中标方提供。
3.3清洁要求：

3.3.1漳州水仙南山厂区：对绿化养护及日常自然状态下绿化苗、木产生的枯枝、落叶及时进行清理和运输，对厂区（含屋面等）杂草、杂树及时进行清理和运输。
3.3.2漳州水仙印刷车间、无极药业公司厂区：公共区域卫生每天保持干净整洁，并对绿化苗、木产生的枯枝、落叶及时进行处理和清运。办公楼大厅、楼梯、走廊、卫生间成品库卫生间、软膏车间一楼卫生间及电梯口公共区域等上班日每天清洗，保持清洁，办公楼会议室、接待室每周清洗一次。
3.4中标方须有至少一名工作人员常驻招标方负责管理绿化,并且派驻人员应严格遵守招标方的规章制度。派驻人员的一切费用由中标方负责。

3.5如遇绿化养护特殊工作需求时(如外来人员参观、创优检查、台风、火灾等情况),中标方应配合安排人员进行修剪等绿化养护或恢复工作。

3.6如发现中标方管理养护工作有重大缺陷，招标方可即时终止合同。

3.7对养护项目实施养护管理所用的一切劳动力、材料（包括苗木）、设备和服务由中标方自行组织，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中标方承担。

3.8养护期限内，养护苗木数量发生减少及毁损的，中标方应及时补齐或修复，并自行承担所需费用。对重要苗木（见附件三），因养护不当造成减少或损毁，中标方应承担相应赔偿。合同期限届满时，中标方应保证养护苗木及数量完好无损。未完好的，由中标方负责补齐或修复。 
4.服务期限：两年，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5.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应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有资质和能力提供服务、信用良好。

6.现场踏勘：投标人需在投标前与招标人对接，对项目内容进行实地踏勘，明确具体内容和要求，若未与投标人联系对接，视为自行踏勘并已明确项目内容和工作要求。

7.付款方式：每季度结算一次，支付日期为每季度第三个月15日之后，在收到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养护管理费。

8.报价规定：本次招标报价为含税价，采取一次性报价方式。
9.评标办法：在符合招标人要求的情况下，以报价最低者确定中标人。
10.开标时间、地点及参与方式：
10.1开标时间、地点：2023年11月28日在漳州市芗城区南山路1号，漳州水仙六楼招标办会议室开标。

10.2投标截止时间及投标方式：

10.2.1投标截止时间：2023年11月27日17:30，逾期招标人有权拒收。
10.2.2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以现场递交或邮寄方式参与投标，地址为：漳州市芗城区南山路1号，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六楼招标办，收件人：吴先生，电话：13559664976。以邮寄投标文件方式参与投标的，快递单上须注明投标单位名称和参与的招标项目。
11.投标文件要求（内容均须加盖公章）

11.1投标文件分成二部分，应密封装订报送。

11.2第一部分为资格文件，包括a.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b.非法人代表投标的需提供法人代表授权书（附件一）等。

11.3第二部分为商务文件，包括《投标报价表》（详见附件二，须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
11.4除报价书外，其他任何地方不得出现相关投标报价的任何内容。
12.评标小组：评标小组由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部门人员组成。评标过程接受招标人相关管理部门、人员及上级的监督。在投标、评标期间，投标方不得向招标采购小组询问评标情况，不得进行旨在影响评标结果的活动。为保证评标的公正性，在评标过程中，评议成员不得与投标方私下交换意见。招标结束后，招标人对未中标单位及未中标原因不予解释。
13.发布招标公告媒体： 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www.fjqfkg.com、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www.qingshanpaper.com、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www.zzsx.com.cn。

联系方式：吴先生 0596-2302616  13559664976（招标办）

附件一：《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格式）
附件二：《投标报价表》
附件三：《水仙药业绿化养护管理标准》
                                        招标人：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无极药业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人：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办公室
                                       2023年11月20日
附件一：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招标人名称）      ：
（投标人全称）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授权  （投标人代表姓名）  为投标人代表，代表本公司参加贵处组织的                        项目（招标编号        ）投标活动，全权代表我方处理投标过程的一切事宜。投标人代表在投标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投标人代表无转委权。特此授权。
投标人代表：                      性别：         身份证号：                

单位：                            部门：             职务：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授权方
投标人名称： （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接受授权方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     期：                    
附件二：
投标报价表
	项目
	每月费用（元）
	承包期限
	合计（元）

	水仙药业绿化养护外包项目
	
	24个月
	

	无极药业绿化养护和公共卫生清洁外包项目
	
	24个月
	

	合计总金额
	大写                        小写           

	备注
	本报价为含税报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


                      投标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日期：
附件三：

水仙药业绿化养护管理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厂区绿化中的乔木、灌木、藤木、竹类、花卉、草坪、地被等的养护管理规范以及检查验收标准,适用于厂区所有绿地的养护管理工作。包含：
1.1 绿化地2788平方米；
1.2 重要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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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化养护管理质量标准 
2.1绿化养护技术措施比较完善，管理基本得当，植物配置合理，基本达到黄土不露天。 
2.2 厂区植物 
2.2.1 生长正常。新建绿地各种植物 3 年内达到正常形态。 
2.2.2 树木树冠基本完整，主侧枝分布均称、数量适宜、修剪合理，内膛不乱，通风透光。花灌木开花及时、正常，花后修剪及时。绿篱、色块枝叶正常，整齐一致。行道树无缺株，绿地内无死树。 
2.2.3 落叶树新梢生长正常，叶片大小、颜色正常，在一般条件下，黄叶、焦叶、卷叶和带虫尿、虫网的叶片不得超过 5%，正常叶片保存率在 90% 以上。
2.2.4 花坛、花带轮廓清晰，整齐美观，适时开花，无残缺。 
2.2.5 草坪及地被植物整齐一致，覆盖率 95 %以上，除缀花草坪外草坪内杂草率不得超过 2 %。
2.2.6 病虫害控制及时，树木有蛀干害虫危害的株数不得超过 1 %。 
2.3 绿地整洁，无杂物、无白色污染（树挂），绿化生产垃圾（如树枝、树叶、草屑等）、绿地内水 面杂物应日产日清，做到保洁及时。  
2.4 绿地完整，无堆物、堆料、搭棚，树干上无钉拴刻画等现象。行道树下距树干 2m 范围内无堆物、堆料、搭棚设摊、圈栏等影响树木生长和养护管理的现象。 
2.5对绿化养护产生的垃圾处理要求：重要道路随产随清，一般道路日产日清。 
3 植物养护管理技术措施及要求 
3.1 树木养护管理技术措施及要求 
3.1.1 修剪 
3.1.1.1 树木修剪应依据绿化功能的需要和设计的要求，在不违背树木的生长特性和自然分枝规律的前提下（特型树木除外），充分考虑树木与生长环境的关系，并根据树龄及生长势强弱进行修剪。 
3.1.1.2 每年修剪树木前必须制定修剪技术方案，并对工人进行培训，认真贯彻后方可进行操作，做到因地制宜，因树修剪。 
3.1.1.3 自然型树木的修剪应以树木自然分枝习性所形成的树冠形状为基础进行修剪。 
3.1.1.4 造型树木的修剪应根据绿化对树木的特定要求，适当控制树木部分枝干，按照绿化美化要求把树木剪成各种理想形态。 
3.1.1.5 乔木修剪 
3.1.1.5.1 凡主轴明显的树种，修剪时应注意保护中央领导枝，使其向上直立生长。原中央领导枝受损、折断，应利用顶端侧枝重新培养新的领导枝。 
3.1.1.5.2 应逐年调整树干与树冠的合理比例。
3.1.1.5.3 行道树中乔木的修剪，除应按以上要求操作外，还应注意以下规定： 
a) 行道树的树型和分枝点高度应基本一致。 
b) 树木与架空线有矛盾时，应修剪树枝，使其与架空线保持安全距离。 
c) 在道路交叉口的树冠不能遮挡指示牌、信号灯等。 
d) 路灯和变压设备附近的树枝应与其保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3.1.1.6 灌木修剪 
3.1.1.6.1 灌木造型修剪应使树型内高外低，形成自然丰满的圆头形或半圆形树型。 
3.1.1.6.2 灌木内膛小枝应适量疏剪，强壮枝应进行适当短截，下垂细弱枝及地表萌生的地蘖应彻底疏除。 
3.1.1.6.3 栽种多年的丛生灌木应逐年更新衰老枝，疏剪内膛密生枝，培育新枝。栽植多年的有主干的灌木，每年应采取交替回缩主枝控制树冠的剪法，防止树势上强下弱。 
3.1.1.6.4 生长于树冠外的徒长枝，应及时疏除或早短截，促生二次枝。 
3.1.1.6.5 花落后形成的残花、残果，若无观赏价值或其他需要的宜尽早剪除。 
3.1.1.6.6 造型的灌木修剪应保持外型轮廓清楚，外缘枝叶紧密。 
3.1.2 灌水、排涝 
3.1.2.1 应根据本市气候特点、土壤保水、植物需水、根系喜气等情况，适时适量进行浇水， 促其正常生长。 
3.1.2.2 新植树木应在连续 5 年内充足灌溉，土质保水力差或根系生长缓慢树种，可适当延长灌水年限。 
3.1.2.3 浇水树堰高度不低于 10cm，并保证不跑水、不漏水。 
3.1.2.4 喷灌时应开关定时，专人看管，以地面达到径流为准。 
3.1.2.5 在雨季可采用开沟、埋管、打孔等排水措施及时对绿地和树池排涝，防止植物因涝至死。绿地和树池内积水不得超过 24 小时；宿根花卉种植地积水不得超过 12 小时。 
3.1.3 中耕除草 
3.1.3.1 在植物生长季节要不间断地进行中耕除草，应除小、除早、除了。除下杂草要集中处理，并及时清运。 
3.1.3.2 在绿地内采用化学药剂除草时，必须慎重，应先试验，再应用。 
3.1.4 施肥及土壤改良 
3.1.4.1 应根据树木生长需要和土壤肥力情况，合理施肥，平衡土壤中各种矿质营养元素，保持土壤肥力和合理结构。
3.1.4.2 在树木休眠期以有机肥为主，在与土壤拌匀后，采用穴施、环施和放射状沟施等方法。施肥后踏实，并平整场地。 
3.1.4.3 在树木生长季节可根据需要，进行土壤追肥或叶面喷肥。 
3.1.4.4 树木施肥量应根据树木大小、肥料种类及土壤肥力状况而定。施用时要用量准确，并充分粉碎，与土壤混合后要撒施均匀，随即浇水，严禁肥料裸露。 
3.1.5 更新、调整和伐树 
3.1.5.1 种植结构调整和伐树应经公司批准后方可进行。 
3.1.5.2 伐除树木时，应设安全员，划定安全范围并围拦，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伐除的树干、树枝等要随时清运；树桩高度应尽量降低，并必须在两日内刨除树桩，并及时采取补种或铺装措施，做到场光地净，确保绿化景观的完美和行人、车辆的安全。 
3.1.6 病虫害防治 
3.1.6.1 防治植物病虫害应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 
3.1.6.2 应科学、有针对性地进行养护管理，使植株生长健壮，以增强抗病虫害的能力。 
3.1.6.3 及时清理带病虫的落叶、杂草等，消灭病源、虫源，防止病虫扩散、蔓延。 
3.1.6.4 应加强病虫检查，发现主要病虫害应根据虫情预报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对于危险性病虫害，一旦发现疫情应及时上公司，并迅速采取扑灭措施。 
3.1.6.5.采取化学防治的，应选用高效、低毒、无污染、对天敌较安全的药剂；选用新的药剂和方法时，应先经试验，证明有效和安全时，才能大面积推广。 
3.1.7 防寒 
3.1.7.1 加强肥水管理，特别是返青水和冻水应适时浇灌，并浇足浇透。合理安排修剪时期和修剪量，使树木枝条充分木质化，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生，提高抗寒能力，确保树木安全越冬。 
3.1.7.2 对不耐寒的树种和树势较弱的植株应分别采取不同防寒措施。 

3.2 花卉的养护管理技术措施及要求 
3.2.1 应根据不同花卉植物的生态习性、生物学特性、应用要求和周围环境状况，进行养护管理，使其适时开花，花繁色艳。 
3.2.2 宿根花卉萌芽前应剪除上年残留枯枝、枯叶。 
3.2.3 花坛、花径和各种容器栽植花卉应及时灌水，宿根花卉应特别注意返青水和冻水的浇灌时期和灌水量，忌水涝花卉应注意排涝，花池应在适当位置加设排水孔。 
3.2.4 及时中耕除草，作业时不能伤根及造成根系裸露，宿根花卉萌芽期应特别注意保护新生嫩芽，同时及时剪除多余萌蘖。 
3.2.5 结合浇灌和中耕适量施肥，保持土壤肥力和合理结构。 
3.2.6 宿根花卉花谢后应及时去除残花、残枝和枯叶，并加强肥水管理；1 年生草花花后失去观赏价值的应及时更换。 
3.2.7 及时清理死苗，并按原品种、原规格补齐。 
3.2.8 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及时清理株间的枯枝落叶，对病虫害早发现早治理。 
3.2.9 病虫害防治技术操作必须按照《农药操作规程》并参照《园林树木病虫害防治技术操作质量标准》进行作业。 
3.2.10 对不耐寒的宿根花卉应分别采取覆土等不同防寒措施，确保安全越冬。 

3.3 草坪养护管理技术措施及要求 
3.3.1 草坪的养护管理，应在了解各草种生长习性的基础上，根据立地条件、草坪的功能进行。 
3.3.2 修剪 
3.3.2.1 草坪的修剪应根据不同草种的习性和观赏效果，进行定期修剪，使草的高度一致，边缘整齐。 
3.3.2.2 剪草的高度以草种、季节、环境等因素而定。
3.3.3 浇水 
3.3.3.1 人工草坪应适时进行浇灌，每次要浇足浇透。雨季应注意排水，干热天气尤其是冷季型草应适当喷水降温保护草地。
3.3.4 施肥 
3.3.4.1 草坪建植时应施基肥，之后每年应根据草坪草的生长状况进行适当追肥。 
3.3.4.3 草坪施肥必须均匀，撒施后及时灌水。 
3.3.5 除杂草、补植 
3.3.5.1 人工建植的草坪要及时清除杂草，保持草坪纯度。 
3.3.5.2 使用除草剂必须慎重，应先试验，再应用。 
3.3.5.3 对被破坏或其他原因引起死亡的草坪草应及时更换补植，使草坪保持完整，无裸露地面。 
3.3.5.4 补植时应补种与原草坪相同的草种；适当密植，并加强管理养护，尽快与周围草坪一致。 
3.3.5.5 三年生以上草坪应采取打孔透气、疏草等措施。 
3.3.6 病虫害防治 
3.3.6.1 草坪的病虫害防治，应在加强养护管理的基础上，以防为主，综合防治。 
3.3.6.3 草坪病虫害防治技术操作必须按照《农药操作规程》并参照《园林树木病虫害防治技术操作质量标准》进行作业。 

3.4 地被植物养护管理技术措施及要求 
3.4.1 草本类地被植物养护管理技术措施参照草坪和花卉的养护管理技术措施。 
3.4.2 木本类地被植物养护管理技术措施参照树木的养护管理技术措施。 
3.5 绿地管理要求 
3.5.1 保持绿地内无垃圾杂物，无鼠洞和蚊蝇滋生地等，发现鼠洞要随时堵塞。及时清除“树挂”等白色污染物及绿地内水面的杂物。 
3.5.2 清除垃圾杂物后应注意保洁，集中后的垃圾杂物和器具应摆放在隐蔽的地方，严禁焚烧垃圾和枯枝落叶。 
3.5.3 应保护好绿地内的花草树木，保持绿地的完整。经批准临时占用的绿地，应按时收回，并监督恢复原状。 
3.5.4 加强监管，严禁绿地内堆放杂物和停放与绿化作业无关的一切车辆；严禁在绿地植物上贴挂标语、晾晒衣物等。 
4.漳州无极药业有限公司绿化养护管理标准参照本标准执行。
                                  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无极药业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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